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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三十次会议
2010年6月15-18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4-10
供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三十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及注意的资料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1. 秘书处最近从缔约方——主要是从按《蒙特利尔议定书》第5条第1款行事的缔约方收到了若干请求，它们希望修订关于氟氯烃的汇报数据，纳入HCFC-141b的额外消费量。一些请求表明，额外的消费是以进口多元醇的形式而发生的；其他一些请求并没有提供关于额外消费来源的资料。一些修订请求涉及2008年或2009年的数据，而其他一些修订请求则涉及更长的时间跨度，比如从2002年至2008年的数据。此外，一个缔约方最近提交了其2009年的氟氯烃消费数据，并指出该数据包括了进口的充分配制的多元醇中所含HCFC-141b的消费量。
2. 此前已经多次讨论过在计算消费量时应该如何处理多元醇的问题。以往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和讨论简要概括如下：
(a) 第I/12 A号决定第(e)（三）分段指出：“聚氨酯聚合物或任何含有或用受控物质制造的泡沫”应视为《蒙特利尔议定书》第1条第4款所指的产品。第1条第4款指出，“受控物质”一词不包括“制成品内所含的任何受控物质或混合物，而是包括运输或储存该物质的容器中的此种受控物质或混合物”；
(b) 由缔约方第三次会议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4条第3款要求而通过的《议定书》附件D也将预聚物列为产品； 
(c) 2000年，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不遵守情事程序下设履行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讨论了印度与氟氯化碳消费有关的多元醇使用情况。印度试图增加其氟氯化碳的消费量，因为没有在此前的数据报告中列入多元醇预混物中所含的CFC‑11数量。委员会拒绝了这一请求，并援引第I/12 A号决定及《议定书》附件D，指出“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条款，多元醇应被视为一个产品，因此多元醇中的氟氯化碳不应计入进口国的消费量”；
(d) 当履行委员会的主席向缔约方第十二次会议汇报委员会工作时，印度代表表示，泡沫部门使用的多元醇与氟氯化碳的混合物应被视为原料而不是产品，并再次提出印度的请求，即应修改氟氯化碳的消费量数据，以反映出多元醇的消费情况。不过，缔约方没有商定任何决定以接受印度的请求，一些代表建议，该问题更适合在另一个论坛上讨论；
(e) 履行委员会在其2001年的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建议缔约方会议决定，氟氯化碳混合预聚物（多元醇预混物）的用途应被视为氟氯化碳消费，如果此类产品用于出口，则应计入出口国的消费允许量。委员会还指出了有关多元醇定义的技术问题，缔约方会议可以寻求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在该问题上的进一步指导； 
(f) 在2001年晚些时候，作为对履行委员会建议的回应，秘书处编写了一份关于多元醇的决定草案，供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讨论。但是，履行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认为，这份决定草案没有准确地反映委员会的讨论，其中所涉及的多元醇有待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提供技术定义，应予以删除，并应在载有该决定草案的文件(UNEP/OzL.Pro.13/9)中刊发一项更正。虽然开展了筹备工作，但缔约方第十三次会议并没有讨论关于多元醇的问题；
(g) 在根据第XIII/12和第XII/10号决定开展了一项研究之后，缔约方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第XIV/7号决定。该决定进一步澄清了受控物质或含有受控物质的混合物与含有受控物质的产品之间的区别。但该决定没有明确提到预聚物或多元醇。
3. 在过去的5年里，有88个缔约方（73个按第5条第1款行事的缔约方和15个非按第5条第1款行事的缔约方）汇报了HCFC-141b的部分进口情况。2008年，有8个按第5条第1款行事的缔约方首次汇报了HCFC-141b的正消费量；2009年，又有4个缔约方首次汇报了这一情况。
4. 鉴于上述历史，并认识到如第XVI/34号决定所记录的那样，只有缔约方有权解释《议定书》的条款，秘书处现强调指出关于应当如何处理多元醇的问题，供缔约方进一步审议。在此期间，对于缔约方修订其HCFC-141b数据以纳入多元醇消费情况的请求，秘书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5. 本文件的附件中载列了第I/12 A号决定、《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D及第XIV/7号决定的案文，以便参考。
附件
第I/12  A号决定：用语和定义澄清说明：（散装）受控物质
缔约方第一次会议在第I/12A号决定中商定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第1条第4款中（散装）受控物质的定义作以下澄清说明：
(a)
《蒙特利尔议定书》第1条不将在制成品中的所列物质－不管它是单独存在还是存在于混合物中－视为“受控物质”，但装在用于运输或储存的容器中者除外；
(b)
为《议定书》目的，不属于含有有关物质的使用系统的任何数量的受控物质或受控物质混合物即为受控物质（即散装化学品）；
(c)
如果一种物质或混合物首先要从一个散装容器移到另一个容器、器皿或设备部件中才能用于原定用途，第一个容器事实上只用于储存和/或运输，则《议定书》第1条第4款对其中的物质或混合物已有论述；
(d)
如果将产品从容器中倒出来即为该物质的原定用途，则该容器就是使用系统的一部分，因此装在容器中的物质不在有关定义范围内；
(e)
为第1条第4款目的视为产品的使用系统除其他外，可包括：
(一)
气溶胶罐；
(二)
冰箱或制冷厂、空调机或空调厂、热泵等；
(三)
聚氨酯聚合物或任何含有或用受控物质制造的泡沫；
(四)
 (用轮子或用手操作的）灭火器或装有释放装置的安装好的容器（自动或用手操作的）；
(f)
用于把受控物质和含有受控物质的混合物运送给用户的散装容器（数字是说明性的）除其他外，包括：
(一)
装在船上的槽罐；
(二)
铁路罐车（10－14公吨）；
(三)
公路罐车（上至20公吨）；
(四)
0.4公斤至一公吨的圆罐；
(五)
圆桶（5－300公斤）；
(g)
由于散装物质或制成品用各种体积不同的容器来盛装，根据体积大小来区分不符合《议定书》的定义。同样的，由于装散装物质或制成品的容器可以是一次性使用或多次使用的，因此仅根据可否多次使用不足以拟订统一的定义；
(h)
如果《议定书》的定义将有关容器的用途当作区分特征，那么就要把诸如气溶胶喷雾罐和灭火器－无论是便携式的还是溢流式的－一类的含有氟氯化碳或哈龙的产品排除在外，因为其原定用途是将有关物质从容器中释放出来。
附件D：*含有附件A所列受控物质的产品**清单
	 
	产品
	海关编号

	1.
	汽车和卡车的空凋器
（不论是否构成车辆机件一部分）
	...................

	2.
	家用和商用制冷和空调/热泵设备 ***
	...................

	 
	例如：
	冰箱
	...................

	 
	 
	冷冻箱
	...................

	 
	 
	减湿器
	...................

	 
	 
	水冷器
	...................

	 
	 
	制冰机
	...................

	 
	 
	空调和热泵
	...................

	3.
	气溶胶产品，医疗用的除外
	...................

	4.
	便携式灭火器
	...................

	5.
	绝热板、绝热片及水管绝热套
	...................

	6.
	预聚物
	...................


*本附件是由缔约方第三次会议根据议定书第4条第3款的要求于1991年6月21日在内罗毕通过的。
**但在作为个人和家庭用品批量运输或在通常免受海关检查的类似非商业情形下运输时不算。
***当含有附件A所列受控物质作为致冷剂和/或在产品的绝缘材料中时。
第XIV/7号决定：监测臭氧消耗物质的贸易和防止臭氧消耗物质的非法贩运
缔约方第十四次会议决定：
铭记 第XIII/12号决定请臭氧秘书处针对第XII/10号决定中所列、与监测臭氧消耗物质贸易和防止臭氧消耗物质非法贩运相关的各项议题进行一项研究，并就此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2002年第二十二次会议提交一份附有切实可行的建议的报告，供缔约方于2002年间审议，
确认并赞赏臭氧秘书处及所有相关组织和个人为协助编制该项报告开展了工作，
确认并赞赏臭氧秘书处在依照第X/18号决定设立的消耗臭氧物质海关编码问题讨论小组的工作基础上，就有关对含有臭氧消耗物质的混合物进行国家海关编码细目分类问题提交的提议—世界海关组织目前正在处理该项提议，
回顾  缔约方先前曾分别就监测臭氧消耗物质贸易、海关编码、臭氧消耗物质的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及防止臭氧消耗物质的非法贩运等事项作出的第II/12、第VI/19、第VIII/20、第IX/8、第IX/22、第X/18和第XI/26诸项决定，
理解 为改进对臭氧消耗物质贸易的监测工作和防止臭氧消耗物质贩运而采取行动的重要性，以便按照所商定的时间表及时和顺利地逐步淘汰臭氧消耗物质，
1. 鼓励每一缔约方考虑各种方法并持续开展努力，以便监测国际过境贸易；
2. 鼓励所有缔约方酌情采取各种不损害国际贸易，且符合国际贸易法的适宜的经济刺激手段，力促使用臭氧消耗物质替代品和含有此种替代品或为此种替代品设计的产品（包括设备），以及采用使用这些替代品的技术；并考虑为防止非法贸易从需求角度着手采取控制措施；
3. 敦促所有尚未在其国家海关分类制度中对世界海关组织1999年6月25日的建议中所列的贸易中最常见的氟氯烃和其他臭氧消耗物质进行单独的细目分类的缔约方尽快进行此种细目分类，并请各缔约方向秘书处提供一份副本；并敦促所有缔约方适当地考虑到世界海关组织所商定的任何新建议；
4. 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第1条中所列、并随后又在第I/12 A号决定中作了进一步解释说明的以下三种物质和产品之间的区别作出下列进一步澄清：即受控物质、含有受控物质的混合物、以及含有受控物质的产品：
a. 无论为含有受控物质的混合物所涉受控物质订立何种海关编码，此种物质或混合物如果装载于第I/12 A号决定中所界定的运输和储存所用之容器中，均应视为“受控物质”，因此应属各缔约方所商定的逐步淘汰时间表范围之内；
b. 以上第(a)分段中所作出的澄清特别涉及按其功能在海关编码中被列为受控物质或含有受控物质的混合物；这些物质和混合物有时被误认作“产品”，从而规避对之实行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的逐步淘汰时间表所订立的任何控制措施；
5. 鼓励所有缔约方为改进对臭氧消耗物质的识别和防止非法臭氧消耗物质贩运而相互交流信息和加大联合努力的力度。特别是那些相关缔约方应更好地利用环境署的区域网络和其他网络来增强就非法贩运所涉议题和执法活动开展的合作；
6. 请环境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汇报各区域网络在采用各种手段打击非法贩运方面开展活动的情况；并请执行委员会考虑把海关官员的培训和许可证制度项目的审评列为优先事项，并于可行时就此向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作出汇报；
7. 为便利交流资料，请缔约方向臭氧秘书处汇报证据确凿的臭氧消耗物质的产品的非法贩运案件。非法进口数量不应计入所涉缔约方的消费总量，但条件是，该缔约方不得将其没收的数量投放其国内市场。请秘书处汇集从缔约方收到的有关非法贸易信息和资料并发送给所有缔约方。还请秘书处各国进行信息交流，探讨减少非法贸易的各种备选办法；
8. 请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向第5条缔约方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协助在海关部门引进、研制和应用旨在打击非法臭氧消耗物质贩运和监测臭氧消耗物质贸易的侦查技术和设备，并向《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汇报至今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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